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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9 日以公告形式向公司全体股

东发出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23 年 2 月 2 日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4、本公告中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 4 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
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 年 2 月 3 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2 月 3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2
月 3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民航路 471 号云锡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刘路坷先生
6、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19 户， 代表股份数量合

计为 849,550,29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645,801,952 股的 51.6192 %。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户， 代表股份数量合计为 726,640,66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4.151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14 户，代表股份数量合计为
122,909,62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681 %。
4、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股东；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其持有公司股份 5,909,80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3591%；上述持股数量
未单独计入中小投资者持股数量计算） 共 115 户，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123,110,52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803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户，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
合计为 200,9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122 %。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4 户，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122,909,62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681 %。

5、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
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
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1、《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与关联方签订并继续履行关

联交易合同的议案》

表决
情况

出席会 议有 表
决权 的股份 数
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非
关 联 股 份 数
量的比例

股 份 数 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非关联股份
数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非
关 联 股 份 数
量的比例

总 表 决
情况 123,110,527 122,497,527 99.5021% 609,700 0.4952% 3,300 0.0027%

其 中 ：中
小 股 东
表 决 情
况

123,110,527 122,497,527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 的 比
例

609,700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3,300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 的 比
例

表决结果：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控股股东云南锡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所持股份数为：542,607,311 股）、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普通账户及信用账户合计所持股份数为：177,922,654 股）和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所
持股份数为：5,909,801 股）为关联股东，上述股东均回避表决该议案。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 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
过。

2、《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度向子（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
情况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的 股 份 数
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 的 比
例

股 份 数 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 数
量的比例

股 份 数 量
（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总 表 决
情况 849,550,293 847,675,393 99.7793% 1,601,600 0.1885% 273,300 0.0322%

其 中 ：中
小 股 东
表 决 情
况

123,110,527 121,235,627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 的 比
例

1,601,600

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有 表
决权股份数量
的比例

273,300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
2 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3、《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
情况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的 股 份 数
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 的 比
例

股 份 数 量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
比例

股 份 数 量
（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总 表 决
情况 849,550,293 848,683,493 99.8980% 596,800 0.0702% 270,000 0.0318%

其 中 ：中
小 股 东
表 决 情
况

123,110,527 122,243,727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 的 比
例

596,800
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的比例

270,000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
2 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4、《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部分商业银行申请 2023 年度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 的 股 份 数 量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 的 比
例

股 份 数 量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的比例

股 份 数 量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的比例

总 表 决
情况 849,550,293 847,053,293 99.7061% 2,227,000 0.2621% 270,000 0.0318%

其 中 ：中
小 股 东
表 决 情
况

123,110,527 120,613,527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 的 比
例

2,227,000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
的比例

270,000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 的 比
例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
2 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5、《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度套期保值计划的议案》

表决
情况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的 股 份 数
量（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 的 比
例

股 份 数 量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的比例

股 份 数 量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的比例

总 表 决
情况 849,550,293 847,925,693 99.8088% 1,351,300 0.1591% 273,300 0.0322%

其 中 ：中
小 股 东
表 决 情
况

123,110,527 121,485,927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 的 比
例

1,351,300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
的比例

273,300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 的 比
例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
2 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6、《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
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 的 股 份 数 量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 的 比
例

股份数量（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 的 比
例

股 份 数 量
（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总 表 决
情况 849,550,293 847,927,793 99.8090% 1,349,200 0.1588% 273,300 0.0322%

其 中 ：中
小 股 东
表 决 情
况

123,110,527 121,488,027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 的 比
例

1,349,200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 的 比
例

273,300

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
例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
2 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7、《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刘路坷先生、吴君女士、李季先生、陈雄军先生和李德宁先生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数的
比例

是否当选

总得票数
其 中 ： 获 得
中 小 股 东 票
数

总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票 数 的
比例

获 得 中 小 股 东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票 数
的比例

7.01 选举刘路坷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818,201,485 91,761,719 96.3100% 74.5360% 是

7.02 选举吴君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820,265,627 93,825,861 96.5529% 76.2127% 是

7.03 选举李季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820,280,736 93,840,970 96.5547% 76.2250% 是

7.04 选举陈雄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820,280,735 93,840,969 96.5547% 76.2250% 是

7.05 选举李德宁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820,280,736 93,840,970 96.5547% 76.2250% 是

表决结果：每名候选人所获得的选举票数均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刘路坷先生、吴君女士、李季先生、陈雄军先生和李德宁先生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8、《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袁蓉丽女士、王道斌先生和于定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数的
比例

是否当选

总得票数
其 中 ： 获 得
中 小 股 东 票
数

总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票 数 的
比例

获 得 中 小 股 东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票 数
的比例

8.01 选举袁蓉丽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813,388,561 86,948,795 95.7434% 70.6266% 是

8.02 选举王道斌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812,194,071 85,754,305 95.6028% 69.6564% 是

8.03 选举于定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815,001,587 88,561,821 95.9333% 71.9368% 是

表决结果：每名候选人所获得的选举票数均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袁蓉丽女士、王道斌先生和于定明先生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经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团长联席会民主选举，张扬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上述五位非独立董事、三位独立董事与职工董事张扬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9、《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卢丽桃女士、张宏旭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数的
比例

是否当
选

总得票数 其中 ： 获得中
小股东票数

总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票 数
的比例

获 得 中 小 股
东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的 中
小 股 东 有 效
表 决 票 数 的
比例

6.01 选举卢丽桃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
事会股东监事 809,577,162 83,137,396 95.2948% 67.5307% 是

6.02 选举张宏旭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
事会股东监事 815,377,738 88,937,972 95.9776% 72.2424% 是

表决结果：每名候选人所获得的选举票数均占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卢丽桃女士、张宏旭先生当选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经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团长联席会民主选举，刘定海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
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上述两位股东监事与职工监事刘定海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冯楠律师、刘书含律师
3、结论性意见：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董事会印章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四日
职工董事简历
张扬，男，汉族，1975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云南石屏人，大学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 1999

年 7 月参加工作。 历任云南医药集团公司办公室秘书、主任助理；云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秘书；云锡控股公司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公共关系部副主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锡业股份董事
会秘书、证券部主任、市场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经理；云锡控股公司党委办公室（办公室、董事会办
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 现任锡业股份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事、审计委员
会委员、绩效薪酬委员会委员。

张扬先生过去十二个月内曾在云锡控股公司担任党委办公室主任，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

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张扬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职工监事简历
刘定海，男，汉族，1969 年 7 月生，中共党员，云南昭通人，中央党校大学本科学历，人力资源高

级经济师职称。 历任云南锡业公司期北山采选厂劳资科长，个旧锡都实业总公司人事工资部副主
任，主任兼社会保障部主任，个旧锡都实业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个旧银冠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集体
管理部主任，个旧银冠供销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个旧锡都实业总公司副总经理，个旧银冠工业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郴州裕丰矿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云南锡业郴州矿冶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党委常务副书记，云南锡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云南
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常务副主席、职工监事。现任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老厂分公司
党委委员，党委书记，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刘定海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刘定海先生未持有公司
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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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锡业股份”或“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一次临时会
议于 2023 年 2 月 3 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民航路 471 号云锡办公楼五楼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
票表决和线上会议相结合方式召开，根据《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2 月 3 日以当面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的方式通
知了公司 9 名董事。 应参会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会表决董事 9 人，独立董事袁蓉丽女士和王道斌
先生通过线上会议方式参会。 本次临时董事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经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选举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 9 票，其中选举刘路坷先生票数 9 票。
刘路坷先生（简历附后）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时（2026

年 2 月 3 日）止。
2、《关于选举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 9 票，其中选举吴君女士票数 9 票。
吴君女士（简历附后）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时（2026

年 2 月 3 日）止。
3、《关于选举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 9 票，其中同意票数 9 票，反对票数 0 票，弃权票数 0 票，议案审议通过。
非独立董事刘路坷先生、李季先生、陈雄军先生、李德宁先生及独立董事王道斌先生（简历附

后）当选为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以上五位委员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
委员会，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时（2026 年 2 月 3 日）止。

4、《关于选举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绩效薪酬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 9 票，其中同意票数 9 票，反对票数 0 票，弃权票数 0 票，议案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于定明先生、袁蓉丽女士和职工董事张扬先生（简历附后）当选为董事会绩效薪酬委

员会委员，以上三位委员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绩效薪酬委员会，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
时（2026 年 2 月 3 日）止。

5、《关于选举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 9 票，其中同意票数 9 票，反对票数 0 票，弃权票数 0 票，议案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王道斌先生、于定明先生和非独立董事吴君女士（简历附后）当选为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委员，以上三位委员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时（2026
年 2 月 3 日）止。

6、《关于选举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 9 票，其中同意票数 9 票，反对票数 0 票，弃权票数 0 票，议案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袁蓉丽女士、王道斌先生和职工董事张扬先生（简历附后）当选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委员，以上三位委员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时（2026 年
2 月 3 日）止。

7、《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关于各专门委员会召集人选举情况的说明》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 9 票，其中同意票数 9 票，反对票数 0 票，弃权票数 0 票，议案审议通过。
根据《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第九届董

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召集人由董事长刘路坷先生担任。
董事会同意第九届董事会绩效薪酬委员会选举独立董事于定明先生为召集人；同意第九届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选举独立董事王道斌先生为召集人；同意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选举独立董事
袁蓉丽女士为召集人。

8、《关于聘任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 9 票，其中同意票数 9 票，反对票数 0 票，弃权票数 0 票，议案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路坷先生（简历附后） 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时

（2026 年 2 月 3 日）止。
9、《关于聘任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 9 票，其中同意票数 9 票，反对票数 0 票，弃权票数 0 票，议案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建伟先生、陈雄军先生、黄适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岳敏女士为公司财

务总监，杨佳炜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时（2026 年 2 月 3
日）止。

10、《关于聘任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 9 票，其中同意票数 9 票，反对票数 0 票，弃权票数 0 票，议案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马斯艺女士（简历附后）为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时

（2026 年 2 月 3 日）止。
11、《关于修订＜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 9 票，其中同意票数 9 票，反对票数 0 票，弃权票数 0 票，议案审议通过。
12、《关于修订＜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 9 票，其中同意票数 9 票，反对票数 0 票，弃权票数 0 票，议案审议通过。
二、公司提名委员会对公司聘任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
三、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司董事会印章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3 年

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四日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
刘路坷，男，汉族，1966 年 12 月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1990 年 7 月参加工作。 历任云南

锡业公司研究设计院质监科科长；锡业股份冶炼分公司质量监督部副主任、经理助理、副经理；锡
业股份锡化工材料分公司经理；锡业股份副总经理；云锡控股公司、锡业股份市场部主任；云锡控
股公司总经理助理、资本运营部部长，云南锡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现任锡业股
份党委副书记、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召集人、总经理。

刘路坷先生过去十二个月内曾在云锡控股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云南锡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担任党委书记、董事长，因此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刘路坷先生不
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持有公
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吴君，女，汉族，1977 年 7 月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1999 年 7 月参加工作。 历任昆明贵
金属研究所团委书记；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团委书记、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委工作部部长、保
密办主任；云锡控股公司党委工作部副主任、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干部处副处长、老干处副处长，
处长，统战部副部长，部长；云锡控股公司党委常委、党委组织部部长、组织人力资源部部长；锡业
股份党委委员、组织人力资源部部长。 现任云锡控股公司党委常委、组织人事部部长，锡业股份党
委书记、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提名委员会委员。

吴君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吴君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张扬，男，汉族，1975 年 11 月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1999 年 7 月参加工作。 历任云南医
药集团公司办公室秘书、主任助理；云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云锡控股公司党委办
公室副主任、公共关系部副主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锡业股份董事会秘书、证券部主任、市场部副
主任，主任、副总经理；云锡控股公司党委办公室（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 现任
锡业股份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绩效薪酬委员会委员。

张扬先生过去十二个月内曾在云锡控股公司担任党委办公室主任，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
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张扬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李季 ，男，汉族，1973 年 5 月生，大学本科学历，九三学社社员。 1996 年 7 月参加工作。 历任贵
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副部长，科技部副部长、部长；昆明贵金属研究所科技处副处长，处长；
云锡集团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老厂分矿副矿长；云锡控股公司科技部副主任、科技处处长、企业
发展部主任、总经理助理、战略发展部主任；云南锡业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研发中心负责人、两
中心管委会执行副主任。 现任云锡控股公司总经理助理、投资管理部部长，锡业股份第九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

李季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李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陈雄军，男，汉族，1977 年 10 月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2001 年参加工作。 历任云南锡业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经营部副部长、部长、副总经理；云南锡业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个旧锡都实
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云南锡业郴州矿冶有限公司（郴州云湘矿冶有限责任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董事长；云南锡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现任锡业股
份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副总经理。

陈雄军先生过去十二个月内在云锡控股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云南锡业集团物流有限公司担
任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因此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陈雄军先
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李德宁，男，汉族，1985 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 2007
年 7 月参加工作，历任云锡控股公司资产财务部副科长、云南锡业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董事、
云锡控股公司资本运营部业务主管、云锡建设集团公司（地产龙马）总经理助理、财务负责人、云锡
控股公司战略发展与资本运营中心副总经理。 现任云锡控股公司战略管理部副部长、锡业股份第
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

李德宁先生与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李德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独立董事
袁蓉丽，女，1972 年 1 月生，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注册会计师、财政

部全国会计领军人才。 2006 年毕业于英国卡迪夫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会计和金融方向）。 曾任郑
州威科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负责公司上市工作，2008 年 9 月开始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会计系，现任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航上
大高温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及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审计委
员会召集人、绩效薪酬委员会委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该独立董事候选人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
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王道斌，男，1986 年 8 月生，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材料学硕士。 曾任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加工事业部工程师、中国稀有稀土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业务经理、中铝山东稀土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山东稀土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钢研中铝稀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
员、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 现任上海胤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云南锡业股份有
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提名委员会召集人、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该独立董事候选人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
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于定明，男，1975 年 8 月出生，云南财经大学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中心主任，云南财经大学
法政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现兼任昆明仲裁委员会仲裁
员、上海市汇业（昆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以及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建投绿色高性
能混凝土股份有限公司、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及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绩效薪酬委员会召集人、提名委员会委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该独立董事候选人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
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高级管理人员
（一）副总经理
王建伟，男，汉族，1973 年 8 月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 1994 年 7 月参加工作。 历任云南锡业

股份有限公司冶炼分公司澳斯麦特车间副主任；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冶炼分公司炼渣车间副主
任、主任；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铅业分公司经理助理兼熔炼车间党支部书记、副主任、熔炼车间
主任、副经理；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冶炼分公司副经理、经理、党委书记。 现任云南锡业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委员、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锡业分公司党委委员、党委书记、副经理，锡业股份副总经
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王建伟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王建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黄适，男，汉族，1980 年 7 月生，大学本科学历。 2004 年 8 月参加工作，历任驰宏加拿大矿业有
限公司副总裁，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副部长，驰宏国际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云
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战略与资本运营中心副主任，驰宏(香港)国际矿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云
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矿山资源部副部长， 塞尔温驰宏矿业有限公司副总裁、董
事、总裁，西藏鑫湖矿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现任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黄适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黄适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财务总监
岳敏，女，彝族，1982 年 5 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2008 年 8 月参加工作。 历任贵研铂业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主管；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主持部门工作；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经
销分公司副经理；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市场管理部副主任；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市场管理部
主任；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云锡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云锡（上海）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云南锡业锡材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 现任云南锡业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云锡（深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岳敏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岳敏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董事会秘书
杨佳炜，男，白族，1987 年 8 月生，云南大理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拥有董

事会秘书资格。 2010 年 7 月毕业后就职于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 5 月到云南锡业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部工作。 2013 年 7 月起历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业务主管、证券部副主任（主持
工作）。 现任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任证券部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杨佳炜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杨佳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证券事务代表
马斯艺，女，中共党员，回族，1992 年 9 月出生，云南个旧人，硕士研究生学历，法律硕士，于

2019 年 6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17 年 7 月毕业后就职于云南锡业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部，现任锡业股份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马斯艺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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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202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202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23 年 2
月 3 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民航路 471 号云锡办公楼五楼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召
开。 经全体监事书面确认，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期限，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2 月 3 日以当
面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的方式通知了公司的 3 名监事。 应参与此次会议表决的监事 3 人，实际参
与表决监事 3 人。 本次临时会议符合《公司法》和《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一、经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3 票，其中选举卢丽桃女士票数为 3 票。
卢丽桃女士（简历附后）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第九届监事会届满时（2026 年

2 月 3 日）止。
2、《关于修订＜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 3 票，其中同意票数 3 票，反对票数 0 票，弃权票数 0 票，议案审议通过。
3、《关于修订＜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数 3 票，其中同意票数 3 票，反对票数 0 票，弃权票数 0 票，议案审议通过。
二、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2023 年第一次

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四日
监事会主席简历
卢丽桃，女，汉族，1978 年 9 月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2001 年 7 月参加工作。 历任锡业

股份财务部业务主管；云南锡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部长；云锡控股公司财务部会计科
科长、资产财务部副主任；云南锡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总经理。
现任云锡控股公司财务管理部部长、锡业股份第九届监事会主席。

卢丽桃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卢丽桃女士未持有公司股
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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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于 2023 年 2 月 3 日下午 14：30 时起在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兴业路 3012

号老兵大厦西三座一楼共享空间小会议室召开，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用腾先生主持，会期半
天。 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5 人，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62,720,77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 8.4081%。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0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 0.0000%。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5 人，其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2,720,770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比率为 8.4081%。
3、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

简称“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4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为 36,014,65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 4.8280%。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 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形成如下决

议：
1、《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 比例（%） 股数（股 ） 比例（%） 股数（股 ） 比例（%）

61,178,269 97.5407% 1,542,501 2.4593% 0 0.0000%
2、《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 比例（%） 股数（股 ） 比例（%） 股数（股 ） 比例（%）

61,178,269 97.5407% 1,542,501 2.4593% 0 0.0000%
（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比例
（%）

股数
（股） 比例（%） 股数

（股） 比例（%）

1

《关于调整董
事 会 成 员 人
数暨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
案》

34,472,151 95.7170% 1,542,501 4.2830% 0 0.0000%

2

《关于补选第
六 届 董 事 会
独 立 董 事 的
议案》

34,472,151 95.7170% 1,542,501 4.2830% 0 0.0000%

三、律师见证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4 日

股票代码：002052 股票简称：*ST 同洲 公告编号：2023-017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2

月 3 日下午 15:30 起在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兴业路 3012 号老兵大厦 U 谷智创东座 6001-6002
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6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6 人。 会议由董事长
刘用腾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会议以书面表决的
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组成调整，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等的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对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进行调整。 第六届董事会不再设提
名委员会、战略委员会、薪酬和考核委员会，同时，调整审计委员会成员如下：

调整前：李文女士（主任委员）、张白先生、莫冰先生
调整后：李麟先生（主任委员）、官荣显先生、刘用腾先生。 其中，李麟先生为会计专业独立董

事，官荣显先生为独立董事。
以上职务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遵照公司《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4 日

证券代码：000008 证券简称：神州高铁 公告编号：2023008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2 月 3 日（星期五）14:30；
（2）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2023 年 2 月 3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3）通过深交所互联网系统投票时间：2023 年 2 月 3 日 9:15-15:00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 59 号院 1 号楼中坤大厦 16 层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6、会议通知等相关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1 月 19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的相关公告。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7 名，合计持有公司 1,192,896,299 股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43.9150％，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3 名，合计持有公司 827,426,949 股股份，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4607％，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 14 名， 合计持有公司
365,469,350 股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543％。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 13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15,469,35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5695%。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会议，聘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现场出
席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议案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大会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每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序
号 议案名称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是否通过
非累积投票议案 票数（股 ） 比例（%） 票数（股 ） 比例（%） 票 数

（股 ） 比例（%）

1

《关于 向 国 投 财 务 有 限
公司申请综合授信以及
开展存款结算等金融服
务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

471,457,202 98.1226％ 9,020,540 1.8774％ 100 0.0000％ 通过

2 《关于修 订＜公司 章程 ＞
的议案 》

1,192,672,29
9 99.9812％ 223,900 0.0188％ 100 0.0000％ 通过

此表中 “比例（%）”指获得的选举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非累积投票议案 票数（股 ） 比例（%） 票数（股 ） 比例（%） 票数（股 ） 比例（%）

1

《关于向国投财务有限公司申请
综合授信以及开展存 款结 算等
金融服务业务暨关联 交易的 议
案 》

6,448,710 41.6870％ 9,020,540 58.3123％ 100 0.0006％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5,245,350 98.5520％ 223,900 1.4474％ 100 0.0006％
此表中 “比例（%）”指获得的选举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议案 1 关联股东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进行了回避表决。 上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
司 712,418,45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6.2268%。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1 月 19 日批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韶华律师、顾鼎鼎律师。
3、法律意见结论：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全文于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五、备查文件
1．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4 日

证券代码：688322 证券简称：奥比中光 公告编号：2023-006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2 月 3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学府路 63 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 12 层会

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

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普通股股东人数 14
特别表决权股东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38,851,40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56,051,408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每份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量为：1） 82,800,0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712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39.0128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0.699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现场会

议由董事长黄源浩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
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11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洪湖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 2022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6,051,40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特别表决权股份 82,8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 2022 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10,521,76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 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 1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章玉婷、蹇福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4 日

● 报备文件
（一）《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88238 证券简称：和元生物 公告编号：2023-001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海外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海外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在
美国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投资金额不超过 500 万美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海外全资子公司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

2022 年 12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海外全资子公司
投资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海外子公司业务范围调整为基因和细胞治疗相关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技术咨询及相关业务，并追加投资 300 万美元。

近日，公司已完成首期投资所涉境外投资项目相关备案手续，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情况
公司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沪浦发改境

外备〔2023〕2 号），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国新建全资子公司项目
项目代码：31011506259407820231D3502001
投资主体：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地点：美国
投资额：240 万美元
投资额来源：境内自有资金。
二、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境外投资企业备案情况
公司取得了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出具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资证第 N3100202300068

号），具体情况如下：
境外企业名称：和元生物技术（美国）有限公司（OBiO TECH,INC）
国家/地区：美国
投资主体：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占比：100%
境内现金出资：240 万美元
经营范围：基因和细胞治疗相关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及相关业务拓展
特此公告。

和元生物技术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4 日

证券代码：002213 证券简称：大为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4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概述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投资设立桂
阳大为锂业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核准结果为准），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1,000 万元，持股比例 100%。详情参见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1 日
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06）。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桂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为上述子公司颁发的《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1.名称：桂阳大为新材料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021MAC6BX012F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黄沙坪街道桂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创业园企业服务中心

大楼
5.法定代表人：何强
6.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7.成立日期：2023 年 2 月 2 日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专用化

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化工
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池制造；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属矿及制
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池销售；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
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2 月 3 日


